
安徽省青弋江分洪道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

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

 

一、环境保护设施设计、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情况 

（一）设计情况 

2011 年 9 月，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编制完成了

《安徽省青弋江分洪道工程初步设计报告》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以“发改投资〔2011〕3139 号文”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核定安徽

省青弋江分洪道工程初步设计概算的通知》对本工程初步设计概算予

以核定，安徽省发展改革委以“皖发改设计函〔2012〕158号文”《关

于安徽省青弋江分洪道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》文件予以批复。2012

年，芜湖市水务局报送《关于请求批准青弋江分洪道工程连河圩河段

工程变更设计的请示》（水利〔2012〕150号），申请对连河圩河段

工程进行变更；2012年 12月 28日，安徽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《安

徽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安徽省青弋江分洪道工程连河圩河段工程变更

设计的批复》（皖发改设计函〔2012〕1489）号批复了该变更设计文

件。 

（二）施工和验收情况： 

安徽省青弋江分洪道工程自 2013 年 10 月陆续开工建设，已于

2019年 12月全部完工。 

 

二、环境影响报告书(表)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除环境保



护设施外的其他环境保护对策措施的实施情况，以及整改工作情况

等。 

无。 

三、其他事项 

无。 


